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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通府〔2024〕69 号

重庆市綦江区打通镇人民政府
关于做好 2025 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征缴

工作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：

为做好我镇 2025 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（以下简称“居民

医保”）参保工作，根据《重庆市綦江区医疗保障局重庆市綦江

区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綦江区税务局关于做好 2025 年度

城乡基本居民医疗保险参保征缴工作的通知》（綦医保发〔2024〕

40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镇实际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目标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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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快推进医疗保险全覆盖，做到应参尽参，确保城乡居民

参保率达到 95%以上，其中困难群众参保率达到 100%。

二、加强宣传引导

各村居务必要强化宣传意识、丰富宣传形式、拓展宣传渠道，

通过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公共场所电子屏、集中宣传点、农村应

急广播等，在集中征缴期内开展滚动式、全覆盖式的宣传动员，

深入社（组），用通俗易懂、贴近群众的语言解读居民医保征缴

政策。要把参保激励约束机制向群众提醒到，对当年零报销和连

续参保的人员，在大病限额上有提高的激励；对未在集中参保期

或连续参保缴费人员，有固定等待期和变动等待期的约束。把职

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为家庭成员缴纳居民医保宣传到。引导群众主

动参保、连续参保，确保 2025 年居民医保参保任务全面完成。

三、提升服务质量

要总结经验、加强学习，规范操作，仔细核对参保信息和参

保资助对象身份标识维护，建好工作台账、加强数据比对、动态

监测，防止“漏保”“错保”和重复参保。各村居用好代办代缴

服务点、医保服务站，解决服务群众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，提高

群众体验感、获得感。

四、加强风险防范

扎实开展廉政提醒，坚决杜绝违规收取手续费、实收不缴、

实收少缴、实收漏缴等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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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 綦江区 2025 年度居民医保政策宣传资料

2. 2025 年困难群众居民医保参保资助标准

重庆市綦江区打通镇人民政府

2024 年 10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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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綦江区 2025 年度居民医保政策宣传资料

一、参加居民医保政策规定

（一）参保对象

所有城乡居民(包括大中小学校、职业学校、特殊教育学

校 在册学生和托幼机构在园幼儿)，参加职工医保的除外。

（二）集中缴费时间

即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（请在 2024 年 12 月 25

日前参保缴费，以免影响您看病就医）。

（三）个人缴费标准

一档 400 元/人·年，二档 775元/人·年。

（四）困难人员参保资助

困难人员的参保资助政策，按全市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五）缴费方式：

1. 线上办理

通过“重庆税务”微信公众号或APP、支付宝、渝快办、云闪

付、重庆农商行 APP 办理线上缴费，其中职工医保参保人可

通过 “重庆税务”微信公众号、支付宝、渝快办，用自己个人账户

余额 为家人缴纳居民医保费(先在“重庆市医疗保障局”微信公

众号办 理个人账户关联，方可代缴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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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税务微信二维码 重庆税务支付宝二维码 重庆渝快办二维码

2. 线下办理

通过当地社保所 (公共服务中心 )，村 (居 )委会，医疗

机构(区中医院、爱康康复医院)、建设银行、中国银行、邮政

及邮政储蓄银行营业网点办理。

3. 在渝高校大学生由所在学校统一组织参保登记、线上缴费。监

狱服刑人员由所在监狱统一组织、集中缴费。

（六）待遇政策 (见附表 )

温馨提示：

1.已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、大学生居民医保的不要在政策规 定

外重复参加户籍地居民医保，不能重复享受待遇。

2.首次参保的城乡居民(含新生儿)要先在当地社保所(公共

服务中心)或通过“重庆市医疗保障局”微公众号、渝快办完成参保 登记，

再通过线上、线下渠道进行选档缴费。

3.新生儿可从出生之日至当年 12 月 31 日随其参加居民医保的

监护人享受医保待遇，合计不超过其监护人享受的最高支付额。

4.除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外，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参

保缴费或未连续参保缴费的人员，设置参保缴费后固定待遇等

待期 3 个月；其中，未连续参保缴费的，每多断保 1 年，在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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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 1 个月。

二、医疗保障网上办理事项

微信关注“重庆市医疗保障局”公众号，通过“服务大厅”进入

“重庆市医疗保障公共服务平台”。

（一）个人查询

基本医保参保人员信息查询、参保人员参保缴费记录查询、

（二）热门服务

特殊疾病门诊报销方式变更（指“两病”，即高血压、

糖尿病）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关联/取消

（三）居民参保

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登记 (新增 )、城乡居民医保 (中断 )、

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登记、大学生终止参保

（四）异地就医

跨省异地就医备案(长期、临时)、跨省异地就医备案信息查询

与撤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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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居民医保待遇汇总表

（一）门诊保障

类别 医疗机构等级 起付标准 报销比例 年报销限额 备注

居民

医保

一级及以下 0 60%

一档300元
二档500元二级 200元 40%

含未成年人
在三级儿童
医院或妇幼
保健院

（二）住院起付线

医疗机构等级 居民医保起付线

一级 100元/次

二级 300元/次

三级 800元/次

（三）报销比例及限额

项 目 医疗机构等级 居民医保

报销

比例

一档 二档 备注

一级 80% 85% 未成年人在同档参保成年人的基

础上提高5个百分点。另外：参保

人员在我市住院和特殊治疗使用

医疗保险范围内的中药饮片、中

成药，以及医院自制中药制剂、

中医诊疗项目和中药煎药药费的

医疗费用，政策报销比例，居民

、职工医保分别提高10%、2%，

各项优惠政策报销比例之和不超

过95%、97%。

二级 70% 75%

三级 50% 55%
统筹支付

限额
8万/年 12万/年

大病(大额)补
充医疗保险限

额

20万/年。参保人员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发

生的符合报销费用，经基本医保报销后，

自付部分累计超过起付标准（2024年为

17833元，2025年为18797元。）以上的部

分，由大病保险按比例支付，报销比例为

6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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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5 年困难群众居民医保参保资助标准
人员类别 缴费档次 参保金额 资助比例 资助金额 实缴金额

低保对象

一档 400 一档的 90% 360 40

二档 775 一档的 100% 400 375

特困人员

一档 400

一档的 100% 400

0

二档 775 375

低保边缘户

一档 400 一档的 70% 280 120

二档 775 一档的 100% 400 375

返贫致贫人口

一档 400 一档的 70% 280 120

二档 775 一档的 100% 400 375

脱贫不稳定户

一档 400 一档的 70% 280 120

二档 775 一档的 100% 400 375

边缘易致贫户

一档 400 一档的 70% 280 120

二档 775 一档的 100% 400 375

突发严重困难户
一档 400 一档的 70% 280 120

二档 775 一档的 100% 400 375

稳定脱贫人口
一档 400

定额
15 385

二档 775 15 760

民政城乡孤儿 一档 400 一档的 100% 40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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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档 775 375

事实无人抚养儿

童

一档 400
一档的 100% 400

0

二档 775 375

民政家庭经济困

难大学

生

一档 380

一档的 100% 380

0

二档 755 375

在乡享受国家定

期抚恤补助的优

抚对象（不含烈

士遗属、因公牺

牲军人遗属、病

故军人遗属、

在乡复员军人、

1-6 级残疾军

人）

一档 400

一档的 100% 400

0

二档 775 375

烈士遗属

二档 775 二档 100% 775 0

因公牺牲军人遗

属

病故军人遗属

在乡老复员军人

重度（一、二级）

残疾人员

一档 400
一档的 100% 400

0

二档 775 375

独生子女死亡扶

助对

象、

一档 400

一档的 100% 400

0

二档 775 375

独生子女残疾扶

助对象

一档 400
一档的 100% 400

0

二档 775 3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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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困难家庭扶

助对象

一档 400
一档的 100% 400

0

二档 775 375

计划生育独子户
一档 400

一档的 80% 320
80

二档 775 455

计划生育独女户
一档 400

一档的 80% 320
80

二档 775 455

计划生育双女户

一档 400

一档的 80% 320

80

二档 775 4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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